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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安庆市大观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观纪办〔2021〕4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纪检监察信息
宣传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道纪（工）委，大观经济开发区、大观新城建设管理

局纪工委，区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、机关各室（中心），

区委巡察办（组）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坚决落实上级工作部署，全面、及时、准确地反映全区

纪检监察工作新情况、新问题和新经验，更好地发挥信息宣传服

务决策、指导工作、推动落实、引领创新、总结经验的重要作用。

现将进一步加强全区纪检监察信息宣传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思路

坚持稳中求进、守正创新，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，为推动

新时代纪检监察和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加快现代化美好大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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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地四区”建设提供有力舆论支持。

二、报送内容

（一）各单位贯彻落实上级党委、纪检监察部门和巡视巡察

部门重要文件、重要部署、重大决策的情况、措施和办法，执行

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、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区委和区纪委监委的重要工作部署，区委领导同志有

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要讲话，党员、干部、群众对党风廉政建

设工作的重要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三）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举措、新

经验、新思想、新言论。

（四）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关的重要社情民意、党和国家

重大战略部署及国内重大事件、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。

（五）先进典型、先进事迹。

（六）实时工作动态。

三、信息来源

（一）公文渠道。从文件、报告、内部刊物等公文材料中收

集信息。

（二）会议渠道。从有关会议或会议材料，特别是领导讲话、

会议发言中发现和捕捉有价值的信息。

（三）调研渠道。利用现有的调研成果，从各种调研材料中

提炼有价值的信息；直接开展调研活动，深入联系点收集信息。

（四）新闻渠道。从报刊、网络、电视等传媒信息中挖掘信息。

（五）信访渠道。通过受理的党员、干部、群众的来信来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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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问题类信息。

（六）案件渠道。通过查办的案件，发现深层次、规律性的

信息。

四、报送方式

各乡镇、街道纪（工）委，大观经济开发区、大观新城建设

管理局纪工委，区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、机关各室（中心），

区委巡察办（组）向区纪检监察网投稿渠道不变；各级党报党刊

和都市类报纸（行业类报刊杂志不计）由各单位、各部门自行投

稿；微信公众号、本级和上级纪检监察网由区纪委监委宣教中心

负责统一推送发布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建立信息宣传工作双岗双责制度。各乡镇、街道纪（工）

委，大观经济开发区、大观新城建设管理局纪工委，区纪委监委

各派驻纪检监察组、机关各室（中心），区委巡察办（组）全体

人员既是本部门工作人员，又是纪检监察信息宣传工作信息员；

既要做好本职工作，又要履行信息员职责。

（二）实行按月报送机制。区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、

机关各室（中心）、区委巡察办（组），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 2 条，

其中总结分析类信息全年报送不少于 6 条，由主管常委审核后报

送。区直各单位每年在区级以上网站或媒体发稿不少于 10 条，

由各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督促汇总上报。各乡镇、街道纪（工）

委，大观经济开发区、大观新城建设管理局纪工委，每月在区级

以上网站或媒体发稿不少于 2 条，其中总结分析类信息全年发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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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12 条。

（三）实行定期通报制度。每月 5 日前，各单位各部门将上

月被采用信息稿件（注明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）报送至区纪委监

委宣教中心（联系电话：5059569），进行统一登记汇总。区纪委

监委将对各单位各部门信息采用情况定期进行通报，信息报送采

用情况将纳入年度工作考核。

附件：2021 年 1-6 月份用稿情况

中共安庆市大观区纪委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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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-6 月份用稿情况

单位
中央及省、市级媒

体（外宣稿件）

省纪委

网 站

市纪委

网 站

区纪委

网 站

纪委办公室 4 10

党风政风监督室 1 1 1 3

案件监督管理室 0

案件审理室 1

信访室 1

纪检监察一室 0

纪检监察二室 0

纪检监察三室 1

区委巡察办 5

区委第一巡察组 6

区委第二巡察组 6

综合派驻第一纪检监察组 10

区委办 2

区人大办 0

区政协办 0

区委组织部 0

区委宣传部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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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
中央及省、市级媒

体（外宣稿件）

省纪委

网 站

市纪委

网 站

区纪委

网 站

区委统战部 0

区委政法委 5

区委编办 0

区直工委 1

区总工会 0

团区委 0

区妇联 0

区工商联 0

区科协 2

区信访局 0

综合派驻第二纪检监察组 8

区政府办 0

区发改委 1

区科技局 0

区经信局 0

区财政局 2

区商务局 2

区审计局 0

区统计局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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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
中央及省、市级媒

体（外宣稿件）

省纪委

网 站

市纪委

网 站

区纪委

网 站

退役军人事务局 0

区城市管理局 1

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

区残联 1

区环卫处 0

区重点处 0

综合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 8

区教体局 0

区民政局 1

区司法局 0

区人社局 1

区住建交通局 0

区农业农村局 1

区水利局 1

区文旅局 0

区卫健委 2

区应急管理局 1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

区医疗保障局 0



— 8 —

单位
中央及省、市级媒

体（外宣稿件）

省纪委

网 站

市纪委

网 站

区纪委

网 站

区招商中心 0

区投资服务中心 0

大观经济开发区 1

大观新城建设管理局 1

区法院 4

区检察院 6

十里铺乡 2

海口镇 6

德宽路街道 3

玉琳路街道 4

龙山路街道 2

菱湖街道 3

集贤路街道 8

花亭路街道 3

石化路街道 3

备注：1.中央及省、市级媒体（外宣稿件）包括人民日报、中央纪委网站、中国纪检

监察报、安徽日报、安庆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的稿件（含综合采用），都市

类报纸折半计分。

2.中央级媒体单篇计 20 分，综合稿件折半计分；省级媒体单篇计 10 分，综合

稿件及都市类报纸折半计分；市级媒体单篇计 6分，综合稿件及都市类报纸

折半计分；区纪检监察网稿件计 4分，综合稿件折半计分。

3.各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下次将单独统计。


